
國立成功大學化學工程學系學生校外機構實習申請書 
學生擬申請於本學年寒暑假前往下列機構作校外實習以資求證學以致用之效果及完成規定校外實習之天數。 

實習機構  實習地點  實習日期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班別         年級   班 學號  
姓名 

手機號碼 

 
 

陳 
指導老師                                    系 主 任                                     系辦公室                                                  
簽    章                 日  期             簽    章                  日  期             核    章                  日  期 
 
校外實習辦理手續及實習規則摘要 （詳細辦法請參考“國立成功大學化學工程學系校外實習辦法”）： 
一、欲至校外機構實習之學生，不論公民營機構，均須填寫本申請書一份。學生應先行與實習機構洽妥後，將本申請書陳課程指導老師(導師或指導教授)與系主任批

准，經系辦公室核章確認並存查，以認可適合該生之實習。無系主任批准之實習不予受理，並不得在實習考核表繳交時補申請。 
二、校外實習機會之爭取以學生自行接洽為原則，如需系上協助，則以與本系簽定實習合作契約之機構為優先。若因實習單位之需，必須校方出具公函以資證明學生

之身份，可提前向系上提出請求，但系上不負介紹之責。已批准之實習機構，不得塗改（改變時需另填申請書）。實習時間得有伸縮性，如有兩個機構、實習日期

不得衝突。 
三、學生於報到實習時，應向實習機構主管人員說明如下：「實習考核表，應由實習機構填寫，實習終了時，請即行依“國立成功大學化學工程學系學生校外實習考核

表”(次頁)考核實習成績，並掛號寄回台南市國立成功大學化學工程學系收；若由學生帶回，應於下一個學期註冊時繳交系辦公室，如因故得延至註冊後兩個星期

內繳交為限，逾期不論任何理由（包括實習機構未寄回）均不予受理。」 
四、實習起訖日期，以寒暑假之開始日起至下一學期註冊之前一天為止，逾日不予計算，每次實習未滿七天者無效。 
五、實習係自二年級起辦理（一年級生實習不予承認），實習累計滿 30 天或滿 100 小時合選修一學分，若有疑義則由系課程委員會認定之。實習須填寫“國立成功大

學化學工程學系校外機構實習報告書”，經實習單位主管審核簽章後，交回系辦公室，俾評定分數，列入畢業成績。實習選修最多可得二畢業學分，每ㄧ學分須

選擇不同單位實習，並依本辦法摘要第ㄧ條於實習前提出申請，且實習日期不得重疊。 
六、學生實習時，應遵守實習機構之規定及受其指導，違者有損校譽，請實習機構隨時通知本系，以予懲處。 
七、實習機構對於本系實習學生並無提供工讀金之義務，然為照顧實習學生之安全，宜惠請實習機構為實習學生投保意外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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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化學工程學系學生校外實習考核表(此表各欄由實習機構填寫塗改無效) 

實習機

構名稱 
 地 址  電 話  

公司

統一

編號 
 

實習起

訖日期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實習實

際天數 
            (請假、缺席、請扣除其天數並予註                                       

天   明，但星期日、例假日得不予扣除) 
姓名  

項      目 標準 分 數 總 分 考      核      單      位      評      語 

出勤情形 20%  
  

 
 
 
 
 
  單位主管                    實習指導 
 簽  章                    人員簽章 

附註：配合教育部校庫資料建置，煩請實習填寫下列項目，謝謝! 
(1)提供實習待遇：□是(□工資；□獎學金；□津貼) □否 
(2)提供勞保：□是 □否 
(3)提供意外險：□是 □否  

實習情緒及態度 20%  

實習技術及成效 40%  

實習心得報告書 20%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填 發              實習機構用印 

備註：請實習機構用印並請參閱上頁實習規則儘速填

寄，郵寄地址：台南市東區 70101 大學路一號

成功大學化學工程學系。 


	T-8-2 1
	T-8-2 2

